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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鉴定表》

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鉴定表
纳税人编码：            鉴定期：          年度          金额单位： 元
	申报单位
	

	地  址
	

	经济性质
	
	行业类别
	

	开户银行
	
	账  号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上年收入总额
	
	上年成本费用额
	

	上年注册资本
	
	上年原材料耗费量（额）
	

	上年职工人数
	
	上年燃料、动力耗费量（额）
	

	上年固定资产原值
	
	上年商品销售量（额）
	

	上年所得税额
	
	上年征收方式
	

	行次
	项目
	纳税人自报情况
	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意见

	1
	账簿设置情况
	
	

	2
	收入核算情况
	
	

	3
	成本费用核算情况
	
	

	4
	纳税申报情况
	
	

	5
	履行纳税义务情况
	
	

	6
	其他情况
	
	

	纳税人对征收方式的意见：


经办人签章：       （公章）
年 月 日

	主管税务机关意见：



经办人签章：       （公章）
年 月 日

	县级税务机关审核意见：



经办人签章：                         （公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一、“行业类别”：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税发〔2008〕30号）第八条规定的行业类别填列。填报行业包括：农、林、牧、渔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饮食业，娱乐业和其他行业。
二、“上年收入总额”：企业上年经营期满一年的按实现的收入总额填报；上年设立实际经营期不满一年的企业，按实际经营月份换算全年12个月收入总额。如2010年7月20日设立的企业，2010年7月20日至12月31日实现收入总额200万元，其本行应按400万元（2000000/6*12=4000000）填报。
三、对于纳税人接到本表后，未按规定时间填写上报的，主管税务机关在本表“主管税务机关意见”栏中“注明纳税人未按期报送鉴定表”，签署鉴定意见开展鉴定工作。 
四、纳税人上一年度为核定征收方式，本年度转为查账征收方式的，仍需填写此表，按鉴定流程开展鉴定工作。
五、本表一式三份，鉴定结束后，一份随《税务事项通知书》返还纳税人执行，一份主管税务机关留存，一份区县税务机关留存。








2、《企业经营情况说明表》

企业经营情况说明表
     年度
	单位名称
	

	工商登记注册日期
	

	是否属于下列类型企业及是否从事下列经营业务的企业
	    是 
	    否

	1、享受除新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之外的税收优惠
	
	

	2、汇总纳税企业
	
	

	3、上市公司
	
	

	4、金融企业
	
	

	5、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
	
	

	6、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企业
	
	

	7、专门从事股权（股票）投资业务企业
	
	

	8、其他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不得采用核定征收方式的企业
	
	

	
以上情况属实。
                                               
    企业经办人签章：                        （公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一、“享受除新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之外的税收优惠”：即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国务院规定的一项或几项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企业（不包括仅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免税收入优惠政策的企业）。
二、“汇总纳税企业”：即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及相关政策规定应实行汇总纳税的总机构、分支机构。
三、“上市公司”：即发行的股票经过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证券管理部门批准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
四、“金融企业”：即银行、信用社、小额贷款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信托投资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融资租赁公司、担保公司、财务公司、典当公司等金融企业。
五、“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即会计、税务、审计、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土地估价、工程造价、律师、价格鉴证、公证机构、基层法律服务机构、专利代理、商标代理和其他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以及具备上述经济鉴证资格的企业。
六、本表一式二份，鉴定后，一份主管税务机关留存，一份区县税务机关留存。











3、《纳税人核定征收鉴定内容调整举证申请表》

纳税人核定征收鉴定内容调整举证申请表
                             年度             金额单位：元
	企业名称
	
	计算机代码
	

	经济性质
	
	所属行业
	

	联系电话
	
	收入总额
	

	1、帐簿的设置情况

	总账□  现金日计账□  银行存款日计账□  费用类明细账□  成本类明细账□  存货明细账□  固定资产类明细账□  相应项目的备查账□    各项往来明细账□

	设置的其他账簿请列举：-------------、------------、-----------、----------

	2、收入总额的核算情况
收入确认的原则（请选择）  权责发生制□   收付实现制□
应收账款情况：应收账款借方发生额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生产经营收入和其他各项收入是否全额、及时入账： 是  □      否  □

	3、允许扣除项目的计算情况
各项成本费用凭证是否合法、齐全：    是  □      否  □
存货的计价方法          ，固定资产折旧方法          ，
纳税调整额          ，其中：纳税调整增加额          ，纳税调整减少额          。

	4、纳税资料的编报和保存情况
账簿、凭证保存年限：          年。
账簿、凭证、发票存根是否存在遗漏、丢失情况：    是 □           否 □

	5、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情况
  在过去的两年内是否有过两次（含）以上未按要求申报纳税：是 □     否 □

	6、主营项目收入总额
  纳税人的收入总额            元                纳税人主营项目：         
其中：                       
         项目收入         元；        项目收入         元；
         项目收入         元；        项目收入         元。

	7、核定征收鉴定内容调整申请
   鉴定的征收方式：                      申请调整为：       
   鉴定的行业及应税所得率：              申请调整为：              

	   以上情况属实。

企业经办人签章：                               （公章）
                                                                                                                                                 
                               年     月      日

	主管税务所意见
	区县局分局意见

	




经办人签章：          公章 
年 月  日
	




经办人签章：                    公章
年 月  日


注：1、此表为纳税人对核定征收鉴定结果有异议进行举证时使用。
2、报送时间为接到核定征收鉴定《税务事项通知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3、本表一式三份，鉴定结束后，一份随《税务事项通知书》返还纳税人执行，一
份主管税务机关留存，一份区县税务机关留存。
4、《核定征收应税所得率调整申请表》

核定征收应税所得率调整申请表
                             年度              金额单位：元
	企业名称
	
	计算机代码
	

	经济性质
	
	所属行业
	

	联系电话
	
	收入总额
	

	主营项目收入总额
  核定的纳税人主营行业：           纳税人实际主营行业：           
其中：                       
         行业收入         元；        行业收入         元；
         行业收入         元；        行业收入         元。

	核定征收应税所得率调整

   鉴定的主营行业：              适用的应税所得率：             
申请调整主营行业：              适用的应税所得率：             

	   以上情况属实。

企业经办人签章：                               （公章）
                                                                                                                                                 
                               年     月      日

	主管税务所意见
	区县局分局意见

	




经办人签章：          公章 
年 月  日
	




经办人签章：                    公章
年 月  日



注： 1、此表为纳税人核定当年生产经营范围、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应纳税所得额或应
纳税额增减变化达到20％时，向税务机关申报调整已确定的应税所得率时填报。
2、本表一式三份，鉴定结束后，一份随《税务事项通知书》返还纳税人执行，
一份主管税务机关留存，一份区县税务机关留存。

5、《税务事项通知书》、《税务文书送达回证》、《受理通知书》、《提交资料清单》等税务文书统一使用《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关于修订税收征收管理执法文书式样的通知》（京地税征〔2006〕242号）和《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关于优化税收业务流程有关问题的公告》（2010年第3号）规定的标准文书格式。













